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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阜阳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公共服务清单服务指南

1.宗教教职人员应邀到本教务活动区域外的省内其他地方主持

宗教活动备案服务指南

一、办理依据

《安徽省宗教事务条例》第三十一条：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

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，可以依照本宗教规定的职责，在依法

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主持宗教活动。宗教教职人员应邀到本教务

活动区域外的省内其他地方主持宗教活动，应当经其所在地相应

宗教团体和邀请方县级以上宗教团体同意，并由邀请方相应宗教

团体报所在地县级以上宗教事务主管部门备案。本省宗教教职人

员应邀到外省或者外省宗教教职人员应邀到本省主持宗教活动，

应当经本省有关设区的市宗教团体同意，并由该宗教团体报所在

地设区的市宗教事务主管部门备案。

二、承办机构

市民宗局宗教科

三、服务对象

依法登记的宗教团体或宗教活动场所

四、服务流程

1.事前协商。邀请方向拟邀请的宗教教职人员及其所属宗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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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体提出邀请，并征得以下两方书面同意：被邀请人所在地县级

宗教团体；邀请方所在地县级以上（含县级）宗教团体。

2.提交申请。邀请方于活动举办 15 日前，向活动举办地县

级宗教事务部门提交备案申请材料（可现场提交或通过政务服务

网上传）。

3.材料审查。受理机关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：材料齐全、

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予以受理；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的，当场或

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补正。

4.备案办理。受理机关在 5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审核：符合

条件的，出具《备案回执》；不符合条件的，书面说明理由并退

回材料。

5.结果反馈与归档。备案结果通过现场领取、邮寄或政务平

台推送方式送达申请人。

五、服务时限

自受理之日起 5个工作日

六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免费。

七、咨询方式

市民宗局宗教科，0558-226526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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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民族宗教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服务指南

一、办理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》第二十条：民族事务部

门应当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，开展法治宣传教育，

促进民族团结进步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

建设。第二十一条：宗教事务部门应当加强法治宣传教育，引导

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自觉维护宪法法律权威，在法律法规规定

范围内开展活动。

《中央宣传部、中央统战部、国家民委关于进一步开展民族

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意见》（民委发〔2010〕13 号）：（四）

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专题活动。······各地要继续开展民族团结宣

传月、宣传周、宣传日活动，集中进行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宣

传教育、努力营造民族团结的良好氛围。

二、承办机构

市民宗局民族科、宗教科、政策法规科

三、服务对象

公民、法人、社会组织。

四、服务流程

在日常工作和重要节点，采用“线上+线下”的方式开展民

族宗教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。线上通过政府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

短视频平台推送图解政策、微动漫、以案释法等内容；线下通过

开展宗教活动场所“四进四有”“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”“宗教

政策法规学习月”“宪法宣传周”等主题活动，免费提供民族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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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政策法规宣传手册、《宗教事务条例》《安徽省宗教事务条例》

《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》等资料。

五、服务时限

常态化服务：政策咨询、资料申领、线上普法内容全年开放；

集中宣传活动：每年 9月“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”、6月“民

族宗教政策法规学习月”为重点实施期。

六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免费。

七、咨询方式

市民宗局民族科：0558-2268508，宗教科：0558-226526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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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开展宗教界人士培训服务指南

一、办理依据

《宗教事务条例》第八条 宗教团体具有下列职能：(四)开

展宗教教育培训，培养宗教教职人员，认定、管理宗教教职人员。

二、承办机构

市民宗局宗教科

三、服务对象

宗教教职人员，宗教活动场所主要负责人、民主管理组织成

员，市、县两级宗教团体班子成员

四、服务流程

邀请党政领导干部、高校学者、法律专家、宗教界代表人士

等通过专题讲座、研讨交流、现场教学、案例分析等方式进行授

课。授课内容包括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、宪法与宗教法律法规、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宗教经典中国化阐释、消防安全、财务管理、

等；培训结束时组织学习心得交流；发放培训满意度调查表，收

集意见建议；建立参训档案，作为宗教界代表人士培养使用的重

要参考。

五、服务时限

市级层面于每年 6月底前组织 1期集中培训。

六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免费。

七、咨询方式

市民宗局宗教科，0558-226526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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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服务指南

一、办理依据

《中央宣传部、中央统战部、国家民委关于进一步开展民族

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意见》（民委发〔2010〕13 号）：（四）

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专题活动。······各地要继续开展民族团结宣

传月、宣传周、宣传日活动，集中进行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宣

传教育、努力营造民族团结的良好氛围。

二、承办机构

市民宗局民族科

三、服务对象

公民、法人、社会组织。

四、服务流程

会同市委宣传部确定宣传月活动内容、形式、方案等，并做

好宣传月准备工作。按照宣传月活动方案落实各项宣传活动，指

导各地结合实际开展宣传月活动，进一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，促

进社会和谐团结。

五、服务时限

每年 9月。

六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免费。

七、咨询方式

市民宗局民族科，0558-226850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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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指导支持省级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建设及开展宣传教育活

动服务指南

一、办理依据

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评审命名办法》（2013年 8

月 23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务会议审议通过，2013年 9月 24

日公布施行）第六条 符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条件的场

所，逐级向所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民族工作部门申报，由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民族工作部门审核公示后，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人民政府同意，报国家民委。…第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

民族工作部门负责教育基地的考核、推荐，支持教育基地的建设

和发展，推动教育基地之间的交流合作，指导教育基地开展宣传

教育活动，提高宣传教育的影响力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关

部门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对教育基地予以适当经费补助或者采取

其他方式予以扶持。

二、承办机构

市民宗局民族科

三、服务对象

相关符合申报条件的法人、社会组织。

四、服务流程

1.政策咨询：提供基地建设与活动开展相关政策解答。

2.申报指导：对有意向单位开展材料准备等辅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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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初审推荐：组织实地考察，符合条件的按程序推荐至省民

宗委。

4.运行支持：对已命名基地提供宣传教育、活动策划等支持。

五、服务时限

根据全省统一部署开展，政策咨询即时响应，不设固定办理

周期。

六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免费。

七、咨询方式

市民宗局民族科：0558-226850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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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组织参加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服务指南

一、办理依据

国务院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》若干规定（国

务院令第 435号）第二十四条：定期举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

会、少数民族文艺会演，繁荣民族文艺创作，丰富各民族群众的

文化生活。

二、承办机构

市民宗局民族科、市文旅体局群体科。

三、服务对象

社会公众、体育社团组织。

四、服务流程

1.组织选拔：根据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有关要求，

联合市文旅体局开展运动员推荐、项目报名和资格初审等。

2.队伍组建：报省民宗委审核备案，组建阜阳市参赛队伍。

3.赛前准备：协调安排集训、保障及政策指导。

4.参赛保障：协助做好集中报到、赛事期间联络、返程组织

等服务工作。

五、服务时限

按照全省统一安排，具体时间以当届运动会正式通知为准。

六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免费。

七、咨询方式

市民宗局民族科，0558-226850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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